附件2

咸阳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申报指南

1、 平台类型
咸阳市中试基地、概念验证中心。
二、申报主体
申报单位为咸阳市域内外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创新主体。
三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重点支持方向
1. 围绕光电、数据、氢能及储能等未来产业，电子显示、中医药、能源化工、装备制造、新材料、新能源等我市重点产业，以及陕西省重点支持的光子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、智能网联汽车、第三代半导体等新赛道布局平台。
2. 支持围绕构建咸阳市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建设具有成果熟化、二次开发、工程化、工艺化等能力的，提供开放式服务的中试基地。
3. 支持围绕科技成果商业化价值验证，对早期科技成果实施技术和市场化、产业化可行性评估论证的概念验证中心。要求主要面向社会提供科技成果遴选识别、可行性评估、商业化价值分析等概念验证服务。
（二）具体条件
1. 概念验证中心
（1）支持高校科研院所、科技型领军企业、龙头骨干企业、科技园区等主体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。申报主体不限注册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正常经营满1年，概念验证中心服务的科技成果优先在咸阳域内落地转化。
（2）拥有概念验证服务相关资源，能够为概念验证项目提供供应链与渠道构建、产品成本控制与核算、投融资、市场分析、商业化支持等服务，开展概念验证服务所需的固定场地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，提供概念验证服务的实验设备、检验检测等软硬件设施原值不低于300万元。
（3）建有对项目提供验证与试制、尽职调查、项目评估、财务和法律咨询等专业化服务团队，专职人员不少于5人，其中专职技术经理人不少于1人。
（4）注册地在咸阳域内的，开放性概念验证服务成功案例不少于2个，概念验证项目收入不低于主营业务收入30%；注册地在咸阳域外的，具有固定转化到咸阳的概念验证项目来源，为咸阳提供开放性中试服务的成功案例不少于5个。
（5）内部管理制度健全，建立包含筛选立项、验证辅导、管理考核等全流程概念验证服务体系。建有对外服务的激励机制，有明晰的对外服务承接程序和合理的收费标准，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及措施。
2. 中试基地
（1）支持科技型领军企业、龙头骨干企业、产业链重点企业联合高校共建中试基地。申报主体不限注册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正常经营满1年，中试基地服务的科技成果优先落地转化在咸阳域内。
（2）中试基地具备固定场地，拥有承担本行业中试任务的专用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。开展中试服务所需的固定场地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，中试生产线设备以及相关检验、检测等设备原值总和不低于500万元，新增设备价值总和不低于200万元。
（3）中试基地拥有服务能力较强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，技术团队人员不少于10人，其中具有硕士研究生（含）以上学历或中级（含）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不低于技术团队人员总数的50%，有来自合作高校院所稳定的专家咨询队伍3人及以上。技术人员对相关领域中试研究工作熟悉，能组织制定和执行科学合理的中试研究方案和规程。
（4）中试基地有稳定的高价值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来源。注册地在咸阳域内的，开放性中试服务成功案例不少于2个，中试收入不低于200万元；注册地在咸阳域外的，为咸阳提供开放性中试服务的成功案例不少于5个。
（5）中试基地需具有对外提供开放式服务的能力，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、规范化的服务流程、明确的中试服务范围和较高的服务质量。建设运营主体和法人代表无环境、安全、知识产权和税务等违法行为，无司法、行政机关认定的其他严重违法失信行为。
（三）注意事项
未尽事宜，按照《咸阳市概念验证中心认定和运行服务办法》《咸阳市中试基地认定和运行服务办法》等相关规定执行，详见市科技局官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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